WGF-2005-0802
武汉市移动电话机买卖合同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买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 移动电话机名称：

	
	名称
	品牌及型号
	出厂机身串号
附件序号
	进网标志
扰码号
	产地
	数量
	单价
	三包期限

	主机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随机
配件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金额（大写） 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￥


第二条  交货地点：签约地点/               交货时间：即时/            
第三条  付款方式：现金/支票/                    付款时间：即时/货到付款            

第4条 验收： 
（一）卖方向买方说明商品，核对移动电话机主机身号（IMEI串号）和
进网标志、随机配件的出厂序号（批号）、产品商标和型号，开箱检验，正确调试，保证商品符合产品使用说明明示的配件和产品和质量状况，经买方确认，当面向买方交验商品，

（二）对于移动电话机的数量颜色型号（含随机配件）、外观有异的，买方
有交货时当场提出。

第五条  质量标准及三包规定：

（1） 质量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 三包规定：
1、主机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卖方负责在       日内免费维护、
修理，并保证修理后的商品能正常使用。

2、商品自售出之日起       日内，主机出现性能故障时，买方可选择换货
或修理。买方要求换货时，卖方负责为买方调换新的同型号同规格商品；无同型号同规格商品时，买方可选择换货或退货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3、三包有效期内，主机出现性能故障，经两次维修，仍不能正常使用的，
凭修理记录，卖方负责免费为买方调换新的商品。换货后，商品三包有效期自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。由卖方在发货票背面加盖印章，注明更换日期，并提供新的三包凭证。
4、三包有效期内，配件出现性能故障，经更换两次，仍不能正常使用的，
卖方负责免费为买方退货，并按当时的配件单独销售价格一次性退款。

5、对于其他质量问题涉及三包的，按照《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
任规定》办理。

以上关于时间的双方约定，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时间的规定。

第六条  在三包范围外，下列情况可以实行合理收费修理：

（1） 超过三包有效期的；

（2） 未按三包使用说明的要求使用、维护、保管而造成损坏的；

（3） 未按指定维修单位维修、拆动造成损坏的；

（4） 擅自涂改或无有效三包凭证、有效发货票的（能够证明该产品在三包

有效期内的除外）；

（5） 三包凭证上的产品型号或编号与商品实物不相符合的。

第七条  违约责任：

（1） 一方迟延交货或提货的，应每日向对方支付迟延部分合同总价的     

      %的违约金；

（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八条  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争议，买、卖双方协商或向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申请调解，协商或调解不成时，按下列第       种方式解决； 
（一）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；（二）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九条  其它约定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条 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二份，买、卖双方各执一份。
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买方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制



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
武 汉 市 通 信 管 理 局











